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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教師證書注意事項」第三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注意事項」第三點 

 

部  長 潘文忠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證書注意事項第三點修正規定 

 

三、作業程序及應檢具之相關文件、資料： 

 

(一)  作業程序詳如流程圖（附件一）。 

 

(二)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師資培育之大學（以下簡稱送件單位）申請

本部製發教師證書，應至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服務系統上

傳申請人申請資訊後，列印申請人審查名冊一式三份（應包括一年內正面半身

彩色一吋脫帽照片），並依下列證書類別，確實審查之： 

 

１、教師資格考試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依教師資格考試及格教師證書審

查申請檢核表（附件二）辦理審查，並於年度教師資格考試放榜及完成修習教

育實習成績及格或同意（抵）免教育實習證明後六十個工作日內報本部核處，

必要時得延長之。 

 

２、中等學校教師申請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師證書：由師資培育之

大學依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審查申請檢核表（附件

三）辦理審查。 

 

３、申請另一類科教師證書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依另一類科教師證書審查申

請檢核表（附件四）辦理審查。 

 

４、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換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合格偏遠或特殊



地區教師證書換發審查申請檢核表（附件五）辦理審查。 

 

５、國民小學教師申請加註特定領域專長教師證書：由師資培育之大學依加註

特定領域專長國民小學教師證書審查申請檢核表（附件六）辦理審查。 

 

６、申請註記次專長教師證書（格式如附件七之一及七之二）：由師資培育之大

學依次專長教師證書審查申請檢核表（附件七）辦理審查。 

 

(三)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師資培育之大學另應檢具申請核發教師證書彙

整及補助名冊（附件八、附件九）一份。 

 

(四)  修畢本部核定開設教師在職進修之第二專長學分班、國民小學加註領域專

長學分班、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班或因國家政

策需求辦理之師資類科學科、領域、群科增能學分班者，申請教師證書時，並

應檢具學分班之錄取證明等相關文件、資料。 

 

(五)  送件單位應確認申請人已填妥該證書類別之申請書（附件十至附件十

二），並檢具檢核表及相關文件、資料，備函送交本部指定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作業工作小組」承辦學校（以下簡稱承辦單位）。 

 


